水表抄表计划信息公开内容
一、抄表周期 
1.居民生活用水 
（1）对县城内IC卡智能水表、普通机械表居民用户，由用户自行监管水表； 
2、非居民用水
（1）县城范围内IC卡智能水表、普通机械表经营商户及单位，每月上门查抄一次水表； 
（2）县城及近郊物联网水表非居民用户，每月远程统计用水用量； 
（3）县城及近郊DN25及以上大口径工商业、机关单位水表，每月开展一次现场查抄。 
 二、抄表方式
1.IC卡智能水表、普通机械表用户：支持线下营业厅持卡充值； 
2.物联网水表用户：依托智慧水热平台实行远程自动智能抄表，实时采集用水数据； 
3.DN25以上大口径水表：采用远程远传智能抄表+人工现场复核抄表相结合的双重方式。 
三、其他情况 
[bookmark: _GoBack]如遇法定节假日、极端雨雪大风等特殊天气、用户房屋长期空置无人、道路施工封路等客观特殊情况，当期抄表工作时间相应顺延，顺延产生的水费差额统一在下一期抄表核算时一并结清。
